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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聯 絡 人：盧宥安05-2254321#718
電子郵件：annann462@ems.chiayi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253259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2PE06811_1_211406398141.pdf、112PE06811_2_211406398141.pdf、

112PE06811_3_211406398141.odt、112PE06811_4_211406398141.odt)

主旨：客家委員會(以下簡稱客委會)「補助全國公務人員及軍警

人員參加112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報名費實施計畫」實施適

用對象疑義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委會112年7月18日客會語字第1120005521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。

二、為鼓勵全國公務人員及軍警人員踴躍參加客語能力認證，

提升其公事客語服務能力，本府前於112年6月21日府人考

字第1125321832號函轉旨揭計畫諒達。該計畫適用對象為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中央機關所屬經銓敘合格之公

務人員、警察人員、現役軍人、約聘僱人員、技工及工

友。

三、上述「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所屬」係指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所屬內部單位、機關（構）及轄下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。

四、有關經費申請及撥付核銷方式，依旨揭實施計畫說明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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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(一)符合報名費補助者，應檢附准考證（需加戳到考證明

章）、收據暨切結書，本府各單位送至本府人事處考核

訓練科彙整;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彙整後填寫檢核清冊，連

同檢附資料及收據送至本府人事處考核訓練科彙整（檢

核清冊參考範例，如原函附件1）。

(二)本府彙整並核算補助經費申請總額，填寫補助經費請領

清冊（參考範例如原函附件2），連同本府收據，於各梯

次申請期限前，以紙本函送客委會申請補助。

(三)客委會將於審核無誤後，撥付各直轄市、縣市（市）政

府轉撥所屬（轄）各機關（單位）後，轉發各申請人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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